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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府法制通用重要法律简释》运用《教程》、《案例分析》讲述的政府法制理论和知识对政府
法制通用重要的《宪法》、《立法法》、《刑法》、《国家赔偿法》、《公务员法》、《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行政监察法》10部法律给以简明、扼要
的解释，帮助政府官员和一般行政执法人员运用法律理论理解法律条文，解剖法律规范结构，有效提
高其“看法条，知法条，用法条”的依法行政的实务能力。
　　“法律制定之后，在某种意义上，公务员就是决定因素”。
通往法治，十年建成法治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公务员的法律水平和依法行政能力能否提高到
一个相当的水准。
我们倾其所能力争打造一套政府法制综合性的“精品”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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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通往法治之路（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3月14日修正）》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2000年3月15日通过）》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4年5月12日通过）》简释《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务员法（2005年4月27日通过）》简释附录一　综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1982
年12月10日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2004年10
月27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1989年10月3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
（1996年3月1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02年12月28日修正）》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2003年8月27日通过）》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6年3月17日通过）》简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1999年4月29日通过）》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1989年4月4
日通过）》简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7年5月9日通过）》简释附录二　一般行政法　行
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1年11月16日公布）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2001年11月16日公布）　法规规章
备案条例（2001年12月14日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
的解释（2000年3月8日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2004年1月14日发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2002年6月4日通过）附录三　特别行政法　一、国
资 财政 税务　二、审计 统计 价格　三、海关 公安 司法行政　四、工商管理 质量监督　五、城乡建
设 房地产 环境资源　六、教育 科学 文化 体育 卫生 计生　七、商务 烟草 盐业　八、能源 交通 信息　
九、金融　十、农业 林业 渔业　十一、社会法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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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十三条【公民、平等权及人权】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
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的人。
公民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国家，本意是市民。
当代世界多数国家使用公民这个称谓，日本、瑞士等国由于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原因而使.用国民这一称
谓。
在我国建国初期《共同纲领》中也曾有过国民的提法。
国籍是一个人属于某个国家的一种法律上的身份或资格。
它是区别一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的惟一标准。
在现行的各国国籍法中，通常有两种取得国籍的规定。
一种是出生国籍，即因出生而取得国籍。
有的国家是采用血统主义，有的国家是采用出生地主义，也有的采用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相混合。
现今世界各国大多采用混合主义原则来解决国籍取得的问题。
另一种是继有国籍，因加入而取得国籍。
一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而取得；二是根据法律规定的一定事实的出现而取得，如婚姻、收养、领土转
移等而取得新的国籍。
平等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权利主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与条件。
所谓平等权是指公民平等地享有权利，不受任何差别对待，要求国家给予同等保护的权利与原则。
1789年法国《人权宣言》最早以法的形式确定了平等权，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规定财产权的受制约性
，规定了劳动权、生存权等社会基本权，以实现实质意义的平等。
之后，平等权作为一项基本权利成为宪法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各国宪法普遍规定了“公民在法
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
人权最初是从道德权利中发展起来的，其基本含义是人之为人应该享有的自由。
人权具有三方面的涵义：首先，人权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属于应有权利的范围，是指作为人应
享有的权利；其次，就人权的实质而言，又是一种法律权利；最后，人权还必须是一种实有权利。
关于人权，我国宪法以前一直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直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4条将宪法第33条中增加1款，作为第3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
这样修改，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方针，这次把它写入宪法
，可以进一步为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提供宪法保障。
二是党的十五大、十六大都明确地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
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人
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
第三十四条【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
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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